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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000958   股票简称：东方能源  公告编号：2017-064 

国家电投集团石家庄东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河南确山县政府签订新增风电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

 

 

特别提示：  

1、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，仅为初步意向，不涉及任何具体的交

易标的和标的金额，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。 

2、上述战略合作协议属于框架性合作协议，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

存在不确定性。 

3、本次协议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

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 

一、协议签署概况 

   2017年 10月，国家电投集团石家庄东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（简

称东方能源或本公司）与河南省确山县政府（简称确山县政府）本着平等

互利、优势互补、合作共赢的精神，就清洁能源领域战略合作，签署了《风

电项目合作开发协议》。 

二、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主要条款  

为充分利用确山县人民政府（以下简称甲方）区域风力资源，发挥国

家电投集团石家庄东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乙方）在河南区域新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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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源项目建设、管理、资金、技术、人才等方面的优势，促进当地经济发

展，甲乙双方本着互惠互利、共同发展的原则，就确山县 100兆瓦风电项

目合作的有关事宜签订如下协议： 

第一条 合作项目 

甲方同意并支持乙方在确山县境内投资开发风电项目，乙方规划和建

设的风电场项目不能影响当地已有规划的其他战略资源的开发。 

第二条 合作方式 

乙方独资开发。 

第三条 投资规模及建设内容 

根据乙方现场踏勘及对现有技术资料的分析和评估，乙方拟计划在确

山县区域建设风电项目，项目规模 100MW；估算投资金额 8亿；风场面积

约 40k ㎡; 项目开发区域一位于确山南部，主要涉及乡镇有：新安店镇，

李新店乡，双河乡，和留庄镇；项目开发运营年限为 20 年，开发运营期

乙方不进行转让，开发运营期满后乙方将对项目进行续建。 

第四条 项目开发进程 

本协议签订后，乙方应在开发区域范围内完成测风塔建设，进行风能

资源数据监测，确保于 2018年底前完成测风和评估（测风至少一年）。由

乙方委托有资质的设计院组织风资源评估，测风数据和评估报告，并无偿

向甲方提供《风能资源评估报告》。 

测风期满，如能达到风电项目商业投资要求，乙方立即开展前期工作。 

第五条 双方权利和义务 

（一） 甲方权利和义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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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甲方负责协助乙方完成测风地点的选择和临时占地的协调工作。 

    2.甲方负责组织项目用地征收工作，协助乙方办理项目建设用地手续，

协调解决乙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。 

3.甲方协助乙方申报项目列入核准计划，办理办理核准所需要的支持

性文件。 

（二） 乙方权利和义务 

1.在本协议签订后一个月内，乙方开始在约定的区域设立测风塔取得

可靠的风资源数据，并进行测风数据采集和分析工作。若该风电项目达到

商业投资要求，乙方开展前期工作，甲方应予以相应的支持。在该风电项

目通过核准后三个月内，乙方组织项目开工建设。 

2.进行风力资源普查和调研、风电场开发和建设、成立项目公司、征

用土地及受让土地使用权等，所发生的费用和甲、乙双方提前确定的甲方

因服务于乙方所做的调整规划、基础建设及其它相关费用所需的投资，均

由乙方项目公司承担。 

3.取得项目核准后，在甲方所在地办理工商、税务注册登记，项目公

司成立后，将在注册地缴纳税费。 

4.乙方组建工作组负责推进双方合作，确保按计划推进项目实施进程。 

5.为保护土地资源，节约、集约利用土地资源，乙方在法律允许范围

内应尽量缩小项目征地范围，甲方给予必要的协助。 

6.甲方在划定项目范围时，指定县国土、林业等主管部门协助乙方落

实风场建设条件，避免出现因风能开发活动侵犯已有地上、地下各种矿产、

树林等资源，如必须占用的，乙方承担赔偿责任，由乙方与资源所有方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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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解决并承担赔偿责任。 

7.乙方承诺按当地政府要求，在合理开发资源的过程中，优先使用当

地人力资源。 

  三、合作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与确山县政府开展清洁能源合作，符合公司发展战略。从长远看，

将对本公司今后的业务发展及主业核心竞争能力将产生积极影响，有利于

挖掘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，符合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四、风险提示及其他说明 

本次战略合作协议为双方合作意愿的框架性约定，不涉及具体的交易

标的和金额，《合作开发协议》的付诸实施以及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

可能性，如进一步签署具体项目合作协议时，公司将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

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相关

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提交公司董事会、股东

大会审议批准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 

    1、《确山县人民政府与国家电投集团石家庄东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

风电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》。 

特此公告  

 

国家电投集团石家庄东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10 月 17日 


	特此公告



